  (附表一)
核能研究所升降機(電梯)全責保養檢查施工規範

核能研究所（以下簡稱甲方） 得標廠商（以下簡稱乙方）

1、 全責定期維修保養

1、 本約為全責保養維護契約，履約期間廠商對升降機設備負維修之責，除主機、馬達、鋼索、外門、軌道及油漆等材料外，更換任何零組件、油品補充均須為新品且不收取任何費用，一切維修器材均由乙方供給。
2、 乙方應派具有丙種以上技術士之人員執行維修保養工作，執行前主動出示證照。每部電梯每月定期檢查保養兩次，乙方需將每月檢查日期預先於前月二十日前排定以書面逕送甲方，以便甲方派員配合。保養期間廠商需將公司名稱、緊急搶修連絡電話製成標示牌黏貼於操作板附近。

3、 乙方於保養電梯前必須告知本所各館電梯保管(履約)人員，並確已在本所之「核能研究所工具箱會議工安危害因素告知紀錄表」簽名後始得進行保養檢修作業。若有違反規定者，本所各館電梯保管(履約)人員，得拒絕簽收。

4、 定期保養維護檢修報告書一式三份，保養完成檢查作業人員簽名及單位簽章後，一份交單位人員保管另一份廠商自存其餘一份攜回公司用印於結報用。乙方另須於每月第二次保養時一併進行每月自動檢查一次及自動檢查紀錄表一份交單位人員保管。

5、 檢查保養之工作，限在甲方正常辦公時間內。（即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止）。

6、 乙方應負責上列電梯設備之安全正常運轉，實施定期安全保養檢修，包括機件潤滑與調整，零件更換清潔等工作外，並需保持機房，以及機坑之清潔，如機房或機坑有滲漏或積水時，乙方應速清除積水（所需之器具、材料應由乙方自備）並告知甲方。
7、 乙方應配合依CNS2866號及政府規定之期限，辦理「建築物昇降設備使用許可證」或「升降機檢查合格證」之申請及安全檢驗，所需費用及機具、材料均由乙方負責。若原來無許可證者則免。

8、 甲方之升降機如有積載荷重超過1,000kg以上，須申請年度主管機關定期檢查時，所需證照申請及檢驗的一卻費用及機具、材料均由乙方負責。
9、 乙方應配合主管機關檢查員工作，若乙方因素延誤檢查機關檢查員工作，或因檢查不合格而導致必須增加檢查費用時，乙方應負責檢查費用增加部份。若檢查或複檢不合格，其原因歸咎屬乙方之因素所導致本所因而產生任何損失，概由乙方負責賠償。

10、 如遇乘客或物品困於車廂時，乙方應於接到甲方電話1.5小時內到達，下班時間，則配合甲方進入所區處理。一般故障，乙方接到通知後，需在二十四小時內派員處理，遇到星期例假日則順延之。

11、 不論任何故障時，乙方須在五個工作天內修復，若無法在期限內修復，須向甲方報備原因，得申請延長一次五個工作天為限之工期。

12、 乙方對於本契約範圍之電梯，經主管機關檢查後，所列之缺失，應於七個工作天內改正，否則依保養總價百分之二予以罰款。

13、 乙方於執行電梯保養、檢修作業時，應設置明顯標誌及必要安全措施，或發現有安全顧慮時應即設置標誌，通知甲方停用。

14、 倘因乙方保養不當，措施不妥，導致人員或機件傷害和損失，乙方無條件負一切責任，如因天災或人力不可抗拒之原因導致傷害和損失，與乙方無涉，唯應立即會同甲方檢視修復，費用另行協議議定。

15、 請款方式為每季請款一次(即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底檢附保養檢查報告書請款)。
16、 年度主管機關抽驗檢查日期由甲方通知，乙方須配合協助檢查，請款時檢附合格證照片及檢查申請書影本。
17、 每月執行檢查的數量如因甲方停用、報廢或其他原因而無法執行檢查時，該升降機的檢查費用，依照契約中投標標價清單/採購明細表中該項單價及未執行次數，自契約總價中扣除，減價驗收。

